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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焦作万方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东焰 马东洋

电话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１１８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１１８

传真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２９７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２９７

电子信箱

ｍｄｙ６６８＠１２６．ｃｏｍ ｍｄｙ６６８＠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１２３，８０２，７１４．６５ ５，９６９，５１３，０８６．８８ ２．５８％ ５，５９３，９７０，１１２．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３５８，５５０．４０ ３８１，２８３，８０３．３９ －１０４．０３％ １１５，７７３，１０９．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９，３１５，４０４．６８ ３７７，０７２，００２．７１ －１１８．３８％ １１９，０３５，１０６．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２５，１６５，５６７．８０ ２７０，８８４，７９９．５７ ２０．０４％ ３５７，４７３，２５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２ ０．７９４ －１０４．０３％ ０．２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２ ０．７９４ －１０４．０３％ ０．２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３％ １７．０８％ －１７．７１％ ５．８％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６，１５１，１６１，６７９．４８ ４，９２２，０８７，１７１．８８ ２４．９７％ ３，９７３，５８７，６０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４４８，０４６，４７３．１３ ２，４５０，７４８，４４５．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４１，４６３，５９５．１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９６，３７７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

东总数

９６，２５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 １１５，２５１，０６４ ０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３１％ ４９

，

５３０

，

１４８ ０

质押

２６

，

３８８

，

６４１

蔡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５

，

８０９

，

１５２ 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９％ ４

，

２８２

，

４５１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２％ ３

，

４５０

，

７１４ 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９％ ３

，

３１５

，

５１７ 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２

，

６１４

，

０３３ 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益民

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１

，

７４９

，

８９９ ０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 １

，

４３５

，

９８５ 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 １

，

４３２

，

６８２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第一名股东和第二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公司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运营转型为抓手，以创先争优精神为引领，全力推进“降本增效、控亏增盈”工作，积极应对严峻的市

场形势，生产经营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铝产品产量

４５．０７

万吨，同比增加

８．０８％

，铝产品销量

４５．４６

万吨，同比增加

１０．３４％

。

年度内主要开展的工作：

（一）以运营转型为抓手，深入内部挖潜，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年度生产经营和降本增效目标圆满完成

公司以创先争优精神推动运营转型，将运营转型作为提升管理、创先争优的重要抓手。通过运营转型活动的开展，共发

现改善点

１１７

项，确定

４４５

项改善举措，制定了

１０８７

项改善活动，认真组织实施，使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得到优化，吨铝综合交

流电耗同比下降

２８２Ｋｗｈ

。

２０１２

年度共取得运营转型收益

５８４４

万元。

电解分厂以缩小工区差异、降低电耗和成本为目标开展运营转型工作，三个电解分厂共取得运营转型收益

４７４３

万元。

动力分厂以安全稳定供电为中心，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辨识治理工作，推进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精细

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缩短整流机组检修时间

８９９

分钟，治理隐患

６１２

项，保证了公司平稳供电。

熔组分厂炭块组装质量得到改善，组装炭块损耗指标得到确立，磷生铁增碳问题的解决降低了组装成本，成功实现向

消失模铸造钢爪生产工艺的转变，生产成本下降

１４．５％

，铝锭质量得到有效控制，铸损同比下降

０．５６

个百分点。

合金试验厂产量继续提升，全年合金销量达到

２４１０５

吨，同比增加

８１％

，市场营销成就显著；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继续得

到加强，已批量生产了

１３

个牌号的铝合金产品，其中

３

个高端产品。

营销方面，进一步增加铝液外销的均衡性，降低了公司铝锭生产的组织难度，同比实现销售结构优化收益

５４４

万元；供

应方面，加强招标议标管理，辅材及备品备件采购比市场平均价低

２２７

万元，对大宗原材料实行错峰采购节约采购成本

２１４

万元，预焙阳极采购价格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取得采购比较收益

１２９

万元。

（二）定向增发工作取得核准，正积极推进

公司定向增发工作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正式启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定向增发方案获得证监会批准。增发方案为向不超

过十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８１９５

万股新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０．６４

元

／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０

亿元，用于

２×３００ＭＷ

热电

机组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定向增发工作能否顺利实施，将关系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结构风险控制和公司长期发展。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投资者沟通，增发的各项工作在积极地向前推进之中。

（三）电厂建设顺利完成，为

２０１３

年主业扭亏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把尽快建成投运电厂作为降低电力成本、实现扭亏为盈的关键举措和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公司努力将电厂项目建

设成工期最快、投资最省、质量最优、施工最安全的工程。

通过不懈努力，第一台机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首次并网进行调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转入生产试运行，第二台机组也具备

了投运条件。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比，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未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全部参与审议和表决。

（四）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证监会［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文、《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深交所《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公司编制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二）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三）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焦作万方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

，

３５８

，

５５０．４０

元。 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焦作万方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超过注册资本的

５０％

，本年度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由

于本年度公司亏损，本年度没有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７０

，

０７０

，

０６８．２２

元，减去本年度亏损

１５

，

３５８

，

５５０．４０

元，至本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累计为

１

，

４５４

，

７１１

，

５１７．８２

元。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亏损，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当前低迷的经营形势，为公司长远发展利益考虑，董事会

建议

２０１２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四）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要求，公司积极进行内控建设，结合内控执行实际情

况，组织开展内控自我评价工作，编制并出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此报告进行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健全和执行现状，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需要。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监事会对该报告没有异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控制度合理并有效执行，内控体系能够适应公司当前管理要求和发展需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

务的正常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障。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我们对该报告无异议。

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按照《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社会责任要求，公司编制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六）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计划生产销售铝产品

４３．４６

万吨，其中铝液

２９．８

万吨，铝锭

１０．６６

万吨，铝合金棒

３

万吨。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七）《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计划》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八） 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议案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聘期至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本议案审议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审计机构协商决定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九） 公司向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铝国贸销售电解铝锭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

吨。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独

立意见。

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控制交易对方的组织任职或受委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电解铝锭

１２００

吨。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控制交易对方的组织任职或受委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一）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电解铝液

５９００

吨。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控制交易对方的组织任职或受委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二） 公司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万方集团销售电解铝液

４３８００

吨。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宋支边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交易对方任职。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三）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将向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

１８０００

吨。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独立

意见。

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控制交易对方的组织任职或受委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四）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关联交易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将向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半石墨侧角块等辅料，其中阴极底块

２６０

吨，半石墨侧角块

２

吨，合计

采购金额

１７０．２

万元。 此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关联关系为在控制交易对方的组织任职或受委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五） 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提议将以上第二、三、八至十四项

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十六）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按照《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要求，董

事会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六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１．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中铝国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

２．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下称中铝郑研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

３．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

４．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中铝郑研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

５．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下称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

６．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下称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关联交易。

上述六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合计

２３８１９４．２

万元（含税）。

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一次会议曾审议通过本公司向中国铝业中州分公司采购氧化铝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每年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

分公司采购氧化铝

８２

万吨。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向中州公公司采购氧化铝交易金额

２１６０７０

万元（含税）。

因此，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

４５４２６４．２

万元（含税）。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４４０８７９．２８

万元（含税）。

在上述六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中，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宋支边回避了表决，其余

五项议案，关联董事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回避了表决。

此六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万

方集团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审议其余五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铝业）将回

避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

本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含税）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河南分公司

５４００ ６，１１７．５５ ３１．８３％

青海分公司

１７０．２ ０ ０

小计

５５７０．２ ６，１１７．５５ ３１．８３％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

商品

中铝国贸

１５５０００ ２０，９８６．９９ １０．９６％

中铝郑研院

１０８７４ ４，４４７．５６ １．９８％

万方集团

６６７５０ ４５，６９２．７６ ７．５６％

小计

２３２６２４ ７１１２７．３１ －－

（三）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年年初至

３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４７５７．４０

万元（含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河南分公司

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厂前路

２２

号

公司负责人：乔桂玲

主营业务：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等的销售。

２０１２

年底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９１９２２０．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７３７６．２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９８９８８．３０

万元。

２．

青海分公司

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住所：青海大通宁张公路

２８

公里处

公司负责人：黄卫平

主营业务：铝锭、扁锭

２０１２

年底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３６１６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７６５５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０９１６

万元。

３．

中铝国贸

名称：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５

层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建川

主营业务：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等的销售。

２０１２

年底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１４０２２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８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０３７４００

万元。

４．

中铝郑研院

名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

住所：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

８２

号

公司负责人：熊维平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碳素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轻金属材质量监督检验、化学分析。

２０１２

年底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５５１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４４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０００

万元。

５．

万方集团

名称：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

１６０

号

注册资本：

９６４８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支边

主营业务：铝治炼及压延加工，铝制品。

２０１２

年底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５４９０３．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０５７１．９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７６８．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１４．５２

万元。

注：河南分公司、青海分公司、中铝国贸、中铝郑研院归属上市公司中国铝业，由于涉及未披露信息，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未列

示。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河南分公司、青海分公司和中铝郑研院分别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的分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中铝国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铝业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万方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四）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河南分公司、青海分公司和中铝郑研院是中国铝业的分公司，中国铝业是国内最大的氧化铝、原铝和铝加工材生产商，

其发行股票分别在美国纽约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实力雄厚；中铝国贸是中国铝业的下属企业，

资信状况良好；万方集团为国有大型独资企业，本公司原控股股东，与本公司有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

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向中铝国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铝国贸销售电解铝锭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

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以每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当月中旬公布的铝

９９．７ＡＬ

现货月的加权平均价作为每吨铝锭当月基准价（以

下简称当月基准价）；产品发货流向为上海、无锡、杭州、沈阳、重庆、天津、山东、河南地区等买方指定仓库的，价格为当月基

准价减

４０

元

／

吨；产品发货流向为广东地区买方指定仓库的，价格为当月基准价加

１０

元

／

吨； 产品发运流向为买方根据其下

游直发客户需求指定的其它国内交货地点，价格为当月基准价；产品发运流向为买方到卖方工厂自提的，价格为当月基准

价减

１８０

元

／

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当月卖方先发货，买方在收到卖方当月交付的产品（含质量证明书）和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当月终结前付清到货产品的货款。

２．

向中铝郑研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铝郑研院销售电解铝锭

１２００

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 每月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当月中旬公布的铝现货月合约的月度加权平均价每吨下浮

６０

元作为铝锭当

月结算价。 买方在卖方工厂自提，运费买方承担。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现款现货，款到提货。

３．

向中铝郑研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中铝郑研院销售电解铝液

５９００

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采用“一半期货价，一半现货价”的定价方式，单价按当月基础结算价下浮

２１０

元

／

吨结算。 买方在卖方

工厂内自提，买方自备运输工具、铝液容器（铝包），并承担运输以及运输工具的维修、保养和相关费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现款现货，款到提货。

４．

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向万方集团销售电解铝液

４３８００

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采用“一半期货价，一半现货价”的定价方式，单价按当月基础结算价下浮

２６０

元

／

吨结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现款现货，款到提货。

５．

向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将向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

１８０００

吨。

定价原则和依据：焦作万方根据原材料市场变化、产品加工周期、产品供求情况合理确定当期标的物基准价格，并根据

质量检测结果、使用评价情况，按照焦作万方阳极价格联动机制核定结算当期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后，甲方按乙方出具的磅单及使用评价对当批发出的炭阳极进行结算，甲方开据

１７％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结算。

６．

向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关联交易

合同有效期和产品数量：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将向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半石墨侧角块等辅料，其中阴极底块

２６０

吨，

半石墨侧角块

２

吨，合计采购金额

１７０．２

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协议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双方同意遵循先货后款的原则，货到验收合格后出卖人开据

１７％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履行公司内部合同、协议的审批程序，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中铝国贸、中铝郑研院销售铝锭，向万方集团、中铝郑研院销售铝液，向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向青海分公

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均属本公司正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方式依据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开市场价格，公平、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董事会认为该等交易对稳定公司生产经营有积极意义。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孟钟剑、刘立斌、孙响林对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六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一）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关联董事全部回避

了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交易价格主要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开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对该六项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同意将此六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向中铝国贸销售铝锭合同。

（四）公司向中铝郑研院销售铝锭合同。

（五）公司向中铝郑研院销售铝液合同。

（六）公司向万方集团销售铝液合同。

（七）公司向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合同。

（八）公司向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合同。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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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全票同意，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二）《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 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费用议案。

（五）公司向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六）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七）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八）公司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九）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议案。

（十）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已分别通过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和监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议案详细内容见同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代理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出席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下午起至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之前。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四楼）。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１１８

传真：

０３９１－３２６１２９７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 邮编：

４５４１７２

联系人：马东洋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出席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公司（人），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

票。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费用议案

公司向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锭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铝液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采购预焙阳极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采购阴极底块等辅料关联交易

议案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号：

受托人名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监事会六届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成员共计

３

人全部出席会议。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刚主持。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符合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年报编制要求，报告所载信息真实反映了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二）《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三）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的审阅意见

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

告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估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的建立、健全和执行现状，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需要。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监事会对该报告没有

异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６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为

临时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李海鹰先生提议召开。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会议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

６

人，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海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

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董事会人数调整至六人，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

改。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河南辉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一、会议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７４

号

３４１４

会议室。

四、会议审议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７４

号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李新建 韩瑞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７９８０２１８ ０３７１－６７３７１０３５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７３８８２０１

邮编：

４５０００１

３

、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持证券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本参见附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者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到

达本公司为准，并请通过电话方式对所发信函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

八、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任何礼品，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

交通费及其他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河南辉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

对下列议案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若委

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和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

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

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

个选择项中打“

√

”的按废票处理；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

位公章。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会议”）由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发出通知公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在山东省滨州市黄河

五路

８６９

号公司办公楼

３０３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５

人，代表股份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６３．３１％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忠正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任的律

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

６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

配利润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要，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为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

超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５．１

为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

授权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２

为山东滨化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授权

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３

为山东滨化瑞成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授权

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１８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

；反对

９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４

为山东滨化海源盐化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授权

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７８７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９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５

为山东滨化燃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授权董事

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６

为滨州嘉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授权

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７８７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９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５．７

为山东滨化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

授权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滨州市滨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为滨州市滨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同时授权董事长在经审议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０９７８９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６％

；反对

３９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弃权

９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４％

。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

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１

与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７８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２

与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１１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星、于

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３

与山东布莱恩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１１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星、于

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４

与山东滨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１１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星、于

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５

与山东滨化集团油气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１１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星、于

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６

与滨州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９１１２７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张忠正、石秦岭、杜秋敏、初照圣、李德敏、刘维群、王树华、金建全、王黎明、赵红星、于

江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韩珊珊律师、 刘亮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新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为华宸未来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以上机构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华宸未来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

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７９０１

）的销售业务。

上述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业务办理事宜：

一、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中信广场

１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中信广场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兵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６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ｃｍｉｒａｅ．ｃｏｍ

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张莉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３７６７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９７９５０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三、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１０００３１

）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文思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９９１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

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五、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注册资本：

３４．１８

亿元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

２２

亿元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

０５９１－３８５０７６７９

传真：

０５９１－３８５０７５３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七、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７７

亿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间：长期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 １９ 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八、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９０９１．２２７３

万人民币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存续期间：

３０

年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１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计划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知，公司董事长葛黎明先生、董事谢卫先生、朱卫武先生、

刘一凡先生，监事会主席刘志坚先生、监事苏月红女士、徐志芳女士，公司总经

理张伟进先生、副总经理王庭伟先生、戴豪赣先生、周国顺先生、雷和鸣先生、

姜滨先生、陈赣平先生、罗鼎斌先生、胡建萍先生，财务总监谢景全先生、人力

资源总监王素新女士、行政总监曾国辉先生、董事会秘书黄笑先生基于对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计划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的叁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公司股票，合计购买股票数量不低于

４９

万股，并承诺自愿

将所购股份（含本次购买股票派生的股份）自购买结束之日起锁定一年。 本次

购买股票所需资金由个人自筹。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

１７９

位公司核心骨干通知，计划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的叁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公司股票， 合计购买

股票数量不低于

１２５．２

万股，并承诺自愿将所购股份（含本次购买股票派生的股

份）自购买结束之日起锁定一年。 购买股票所需资金由个人自筹。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上述

２０

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持有公司

８１

，

０２３

股股份。此次购买公司股票的计划是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和公司股票价值的肯定所做出的决定， 持股完成后与股东利益

保持一致，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入的股份，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江西长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进行

管理。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